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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勒
戒
期
間 
尙
在
進 

行
之
丁
種
烟
民 
須
繼
續
進
行 
至
本
年 

九
月
底
一
期
間
居
滿
爲
止   

^
査
獲
烟
案 

依
禁
烟
法
施
行
規
則
第
廿 
一 條
之
規
定 

送
由
司
法
机
關
處
理 
其
從
前
本
府
决
定 

由
縣
政
府
依
行
政
職
權
處
分
辦
法 
應
卽 

廢
止 
但
已
經
處
分
呈
經
本
府
核
准
者 

仍
應
照
案
報
行 
㊄
省
會
禁
烟
區
域
及
禁 

烟
責
任
之
割
分 
仍
照
湖
南
省
提
前
肅
淸 

省
會
烟
毒
實
施
辦
法
乙
丙
兩
項
之
規
定
辦 

理 
以
上
九
項
除
分
行
外 
合
行
令
仰
該 

府
局
即
便
遵
照 
仍
先
將
奉
令
日
期
及
遵 

辦
情
形
具
報
備
查
」

■
中
央
造
幣
幟 

日
鑄
新
幣
十
五
萬

▲
審
查
會
將
開
會
討
論
瞰
條
式
樣 

▲
舊
幣
已
進
行
收
囘
鑽
化
鑄
新
幣 

滬
説 
中
央
造
幣
幟
新
幣 
經
審
査
委
員 

會
化
驗
合
格
後 
於
七
月
五
日
起 
一已流

7

二*?
热麻 

yss

k

ts?

•
去
任
・
・
庚
子
英
舟
師
攻
定
每
之
肝L
：
一
制.吏
：
以
庵
理
国
荣
何
金
离W
是
，，直一

*
8
5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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